伊春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伊环罚〔2024〕15号
周X德：

居民身份证号码：2307XXXXXXXXXX0910
住址：伊春市友好区X林场X组

联系电话：136XXXX7579
我局于2024 年 6月10日、6月12日通过调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于2024年6月10日下午，在伊春市伊美区美溪林业局有限公司群峦林场8号林班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将农药和水配比成农药混合液，租用直升飞机对山林进行空中农药喷淋，在作业过程中，将冲洗药罐水倾倒至美溪镇水源地3号取水井西北50米处的沙地上，该地点为水源地保护区。6月11日，你将倾倒冲洗药罐水的地面清理。经检测人员取样检测，倾倒冲洗药罐水处沙地和水源地3号取水井地下水均达标。
以上事实，有现场勘察笔录两份（2024年6月10日、2024年6月12日）、调查询问笔录两份（2024年6月10日、2024年6月12日）、现场影像材料、清理后的沙地照片、检测报告2份（分析批号24H0805、24MC011）、《关于调取水源地保护区坐标点位的复函》、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0年版）》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农药使用者应当保护环境，保护有益生物和珍稀物种，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道内丢弃农药、农药包装物或者清洗施药器械。”的规定。
我局于2024年7月12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伊环罚告字〔2024〕14号），告知对你的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有陈述申辩权。你在收到我局告知书后没有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六项“农药使用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农药使用者为农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仓储企业、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和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农药使用者为个人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河道内丢弃农药、农药包装物或者清洗施药器械。”的规定，鉴于你积极配合环保执法工作，积极完成整改，主动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倾倒冲洗药罐水处沙地和水源地3号取水井地下水均达标，参照《黑龙江省生态环境领域从轻处罚违法行为清单（试行）》，我局决定对你从轻处罚：处罚款人民币肆仟元（¥4000元整）。

限你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伊春市生态环境局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伊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铁力市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伊春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7月25日
